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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发布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 

披露编报规则 第 17 号的通知 

       
各拟公开发行证券的外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 

 
    为规范公开发行证券的外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的信息披露行为 保护投资

者合法权益 我会制定了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17 号

外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招股说明书内容与格式特别规定 现予发布 请遵

照执行  

 
     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

 
      二 00 二年三月十九日 

 
              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17 号 
          外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招股说明书内容与格式特别规定 

 
    第一条 为规范公开发行证券的外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发行

人 的信息披露行为 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

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等法律法规 制定本规定  
 
  第二条 发行人为公开发行股票而编制招股说明书时 除应遵循中国证监

会有关招股说明书内容与格式准则的一般规定外 还应遵循本规定的要求  

 
    第三条发行人应详细披露以下可能存在的风险  
 
    一 依赖境外原材料供应商 境外客户以及境外技术服务的风险  

 
  二 国家有关外商投资企业税收优惠的法律 法规 政策可能发生变化

的风险  
 
  三 外国股东住所地 总部所在国家或地区向中国境内投资或技术转让

的法律 法规可能发生变化的风险  

 
  四 汇率风险  
 
  第四条 发行人应披露持股 5 含 以上的外国股东的住所地 外国股

东总部所在国家或地区对于向中国投资和技术转让的法律 法规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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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若公司章程中对股东转让股份作出限制的 发行人应作出披露  

 
    第五条 发行人应详细披露其与股东的关联交易情况 包括但不限于    

 
    一 发行人的业务与技术是否依赖外国股东 是否存在商标 专利及专

有技术使用方面的限制 存在上述情况的 还应说明保护公众投资者利益的措

施  
 
  二 过去三年与外国股东之间的关联交易情况 包括但不限于原材料供

应 产品销售 技术转让费的提取 管理费用和销售费用的分摊情况及有关价

格的确定标准 执行本次发行审计业务的会计师事务所对关联交易公允性出具

的意见 保证关联交易公允的具体措施 并在管理层讨论与分析中 说明下一

年的关联交易总量 属于生产加工型的发行人 还应披露原材料来源 产品销

售渠道  

 
  三 发行人与其外国股东签定的市场分割协议的主要内容及具体执行情

况  
 
  第六条 发行人应详细披露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国籍 境外永久居留权

的情况 在境内 境外其他机构担任的职务  

 
  第七条 香港 澳门 台湾地区投资者在大陆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参照

本规定执行  

 
  第八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 

2 


